
黄政发〔2026〕7号                     签发人：王 北
关于印发《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慰问活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

现将《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慰问活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平罗县黄渠桥镇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慰问活动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两节”慰问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持续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力度，坚持以人为本、突出重点、统筹平衡，从简、救急、救贫、救助和不重不漏、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开展2026年“两节”慰问活动，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黄渠桥镇“两节”慰问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  涛    镇党委书记

副组长：王  北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马学荣    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马丽娟    镇党委委员、副书记

张  丽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田生元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周学忠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马庆虎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金  鑫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周  雯    副镇长

成  员：综合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及各村（居）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由马庆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吴万成、杨生蓉两位同志负责配合。

二、活动时间安排

（一）摸底调查阶段（2026年1月15日-2026年1月25日）。各村（居）责任领导、干部及村居干部深入辖区群众家中，走访调查，逐户入户摸底慰问对象，详细掌握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劳模、困难职工、卸任村干部、困难退伍军人、困难双女户、计生失独家庭、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困难高龄、困境儿童、困难残疾人、失能老人等家庭情况。上报人员不得与县上各种慰问人员重复。
（二）资金筹备阶段（2026年1月26日-2026年1月31日）。各村（居）委员会负责做好“两节”期间慰问活动经费的筹备及慰问物品准备工作。各村（居）积极联系帮扶单位、做好部门慰问前准备工作。慰问标准每村不能少于20人、每人300元。

（三）走访慰问阶段（2026年2月1日-2026年2月10日）。镇党委、政府集中组织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各村（居）负责做好图片资料收集等后勤保障工作，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负责做好全镇慰问资料汇总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各村（居）要高度重视帮扶和走访慰问等工作的开展，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做到“走

访一人、温暖一家、带动一片"。各村（居）要精心策划，周密实施，把“两节”慰问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领导，落实安排。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中。活动开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人身财务安全等，防止出现意外。

（三）及时总结，注重宣传。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工作，对走访慰问中好的做法和典型事例要及时总结提炼，开展情况请于2026年2月13日前报送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

附件：1.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慰问计划表

2.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拟帮扶慰问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平罗县黄渠桥镇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5日印发
附件1

	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慰问计划表

	序号
	村名
	人数
	份数
	物品
	备注

	1
	黄渠桥村
	20
	20
	米、面、油
	

	2
	前光村
	20
	20
	米、面、油
	

	3
	红光村
	20
	20
	米、面、油
	

	4
	侯家梁村
	20
	20
	米、面、油
	

	5
	四渠村
	20
	20
	米、面、油
	

	6
	渠中村
	20
	20
	米、面、油
	

	7
	万家营村
	20
	20
	米、面、油
	

	8
	联丰村
	20
	20
	米、面、油
	

	9
	通润村
	20
	20
	米、面、油
	

	10
	通惠村
	35
	35
	米、面、油
	

	11
	惠北村
	20
	20
	米、面、油
	

	12
	五星村
	20
	20
	米、面、油
	

	13
	西润村
	36
	36
	米、面、油
	

	14
	永丰村
	35
	35
	米、面、油
	

	
	合计
	326
	326
	
	


附件2
黄渠桥镇2026年“两节”拟帮扶慰问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
	家庭状况（贫困原因）
	联系

方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说明：此表由各村（居）填报非领导集中慰问人员基本情况。


领导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